附件1：
关于2010年住房公积金还贷提取政策解答
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经我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从2011年元月1日起，将按新的按年还贷提取政策执行。新的还贷提取政策内容是什么？如何执行？现将相关问题举例解答如下：
一、政策内容：
（1）办理时间由原每年1—12月均可办理调整为按照贷款发放对应月办理。
（2）凡因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的，须与管理中心签订委托还贷提取协议实现自动划转；对未签订委托协议的，在办理还贷提取时须预留1年的缴存余额。
二、问题解答：
1、我是2007年8月12日办理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在08年、09年、10年我都是在一月份或二月份到中心来办理提取，那么在2011年我还可以像住年一样在1月或2月份办理提取吗？
答：不行。新政策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将原来每年1-12月份均可办理调整为按照贷款发放对应月办理。您的贷款是在2007年8月份发放的，因此，您只能在2011年8月份到中心办理提取。
2、我因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每年都要到中心来办理一次提取手续，感到很烦，即要请假还要准备提取材料，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
答：有。新政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在办理贷款时，可与中心签定委托提取协议实现自动划转。也就是说，您可以到中心来签订委托提取协议，协议生效后，您不需要再来中心，中心每年在您的贷款发放对应月里为您代办提取，并将提取金额划入您的住房公积金银行联名卡内或协议约定指定的工行或建行个人银行账户内。
3、签订委托提取协议是否要收取费用？
答：签订委托提取协议，中心不收取任何费用。
4、我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但不想与中心签订委托提取协议，是否还可以到中心柜台办理还贷提取手续？
答：可以。但依据新的政策，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对提取额度有所限制，即在您办理提取时须预留一年的缴存余额。也就是说，当您的住房公积金帐户余额大于一年的缴存余额时，多出的部分管理中心可以按照您的还贷提取金额予以审核提取；不足时不能提取。另一点就是办理时间的限制，您只能在您的贷款发放对应月当月到中心来办理（参见第一个问题）。
做这两点限制，就是要鼓励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与管理中心签订委托提取协议，这样即方便职工，避免每年奔波；同时也便于管理中心规范运作，减少柜台受理量，平抑提取高峰，遏制虚假骗提现象。需要强调的是，从2010年4月1日起，职工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必须同时与管理中心签订委托提取协议。
5、我是2008年5月份办理的住房贷款（含商业及公积金贷款），至今未办理提取，我能否在今年（2010年）先办理一次提取手续？再从明年开始按对应月办理，今年能提取多少公积金？手续如何办理？
答：您可在今年12月31日前办理一次提取，提取金额按2009年1月至2010年5月间实际还本付息金额为限。
但从2011年开始必须按新政策规定执行。如果您是商业贷款的，每年只能在您的贷款发放对应月（5月份）来管理中心办理提取；如果您是公积金贷款的，则必须在本次办理提取的同时与管理中心签署委托协议，协议生效后，由管理中心每年在5月份为您代办提取，并将提取金额自动划转入协议约定的账号。
